附件1-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职务：           ）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附件1-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受托人一：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送达地址确认：
受托人二：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送达地址确认：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人就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报名参与销售团队招募事项。受托人的代理权限如下： 
1. 提交报名材料及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并处理其他销售团队招募全部事宜；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销售团队招募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3.接收、转达管理人/鑫农源公司发出的销售团队招募结果通知、各项文件、资料、函件等；4.代表委托方与管理人、鑫农源公司进行协商沟通；5.                                                       
委托期限：自2026年4月10日至2028年4月10日，期间若委托人变更受托人的，委托人需提前十五日另行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报名承诺函
承诺函
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司拟参与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团队招募，本司郑重承诺:
1.本司已认真阅读了此次销售团队招募公告，承诺符合全部报名条件，并同意公告中的各项要求。 
2.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行政处罚记录，且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未处于破产状态或具备破产情形，未负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
3.本司承诺：本司具备清晰的内外部决策流程，能够高效完成相应的谈判和决策工作，承诺本司具有防范侵占或挪用销售资金的制度设计/安排，杜绝侵占或挪用销售资金的情形出现。
4.本司承诺：在本项目同区域周边五公里范围内，无其他高端住宅/别墅楼盘销售/代理（或顾问）业务。
5.本司已了解本次销售团队招募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司承诺按照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要求，配合重整的各项工作要求及时间安排，无条件接受可能的变化，并根据安排配合工作。
上述各项承诺均系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司将保证和遵守，并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报名主体（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保密承诺函
保密承诺函
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1.本司将对管理人或鑫农源公司向本司提供的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本函所述“保密信息”是指：管理人或鑫农源公司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纸质或者电子等形式向本司披露、提供的信息。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鑫农源公司的业务、财务、人员等非公开信息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保密。
2.本司将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保密信息，除为评估及谈判之需要，向有必要知晓保密信息的信息接受方的董事、管理人员、经理、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披露之外，保证信息接受方不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保密信息。未经管理人或鑫农源公司授权，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3.本司不会将任何保密信息用于参与销售团队招募之外的任何目的。
上述各项承诺均系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司将保证和遵守，并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报名主体（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报名意向书
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团队报名意向书
（报名主体简介及证明材料另附页成册）
	企业
名称
	

	财务
状况
	

	通讯
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保证金支付及保证金退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同时，本司承诺接受北京鑫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团队招募公告相关规则的约束。                  
   报名主体（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2026年   月   日   
2





